
张家坡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张家坡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规划

（2021－2023 年)》的通知

坡政发〔2021〕5 号

 

各责任区，各村，镇直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张家坡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规划（2021－2023 年)》已经镇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

张家坡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5 月 6 日

 

 张家坡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规划

（2021－2023 年)

 

为进一步巩固提升省级卫生乡镇创建成果，提升乡镇建设与管理水平，优

化投资发展环境，加快国家卫生乡镇创建步伐，根据新的《国家卫生乡镇（县城）



标准》和《国家卫生乡镇（县城）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镇工作实

际，特制订《张家坡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规划（2021－2023 年)》。

ー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一中、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落实国家和省、市、县决策部署，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

念为统领，坚持以人的健康为核心，以保障和促进人的健康为宗旨，以优化投资

发展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提升镇域建管水平为目标，坚持开拓思路，创

新方式，规范管理，突击整治，分步实施的原则，全民动员，部门协作，城镇联

创，以城促镇，努力把我镇建设成为环境优美、设施配套、功能完善、社会和谐

的国家级卫生乡镇，促进镇域经济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二、创建目标

在巩固省级卫生乡镇创建成果的基础上，不断提升创建水平，从 2021 年

起，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拓展乡镇发展空间，完善乡镇服务体系，建

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精心打造最佳投资和人居环境，力争 2023 年实现国家卫

生乡镇创建目标，为实现我镇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有力保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《国家卫生乡镇（县城）标准》是一个综合科学的考核体系，内容涉及九

个大项五十二个指标体系，主要有：

（一）爱国卫生组织管理



1．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爱国卫生工作的法规政策，把爱国卫生工作纳

入政府议事日程，爱卫会组织健全，实行目标管理，主要领导担任爱卫会主任，

重视爱国卫生工作和卫生创建活动爱卫会组织健全，在爱国卫生工作和创建活动

中发挥组织协调作用，各成员单位分工明确，责任落实到位。

2．爱国卫生工作有计划，有安排，有检查，有总结，有经费，档案管理

规范。卫生创建工作纳入全镇发展规划，有创建工作实施方案，建立长效管理机

制，以责任区带村，整体发展。

3．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，经常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卫

生创建活动。

4．镇爱卫会办公室具备与所承担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编制、人员、经费和

工作条件，所辖行政村等基层单位有专（兼）职爱国卫生工作人员。

5．设立卫生问题建议与投诉平合，健全群众监督机制，对群众反映的问

题认真核查和整改，群众对卫生状况满意率＞90％。

（二）健康教育

1．健康教育机构、网络健全，相关人员和经费足额及时落实。镇卫生院

及疾控机构有健康教育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具体承担健康教育业务技术指导职责；

村、学校、卫生室等健康教育网络积极发挥作用。



2．全镇中小学校通过学科教学和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，培

养学生养成良好卫生行为，学校健康教育开展率达 100％，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≥

90％，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形成率≥80％，14岁以下儿童蛔虫感染率≤5％。

3．医院、卫生院、卫生室（所）设置有健康教育宣传栏，有针对性地向

病人及其亲属开展健康教育，住院病人及其陪护家属相关健康知识知晓率≥80％。

4．村、卫生院、卫生室（所）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，举办卫生

知识讲座，向村民传播健康知识，居民健康基本知识知晓率≥80％，健康生活方

式与行为形成率≥70％，基本技能掌握率≥70％。

5．组织各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开展有关职业病防治、疾病预防、卫生保健、

控烟、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健康教育活动，记录完整职工相关卫生知识知晓率≥

80％。

6．各类公共场所和各传播媒体设立健康教育宣传平合，开展形式多样的

卫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对卫生创建活动进行正确的舆论

引导。

7．积极开展控烟工作，无烟草广告，公共场所设有禁烟标识并监督落实。

（三）环境卫生

1．乡镇各项建设符合规划要求，路网体系完善，道路路面平整完好。排

水设施完好、畅通，污水暗管（沟）排放。



2．公共厕所、垃圾桶（废物箱）、垃圾收集站（点）、垃圾转运站等环

卫设施符合《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》要求，布局合理、数量足够，管理规

范、清洁卫生，建成区无旱厕。

3．健全完善清扫保洁垃圾收集运输队伍，加大清扫保洁力度，镇内主要

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8 小时、村不低于 6 小时。镇建成区内垃圾容器化覆盖率≥

80％；垃圾日产日清，密闭储存清运，密闭清运率达到 100％。

4．乡镇生活垃圾、粪便无害化处理场建设、管理和污染防治符合国家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标准要求，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≥95％，污水处理厂污

泥得到妥善处理，不产生二次污染。

5．落实卫生责任制，市容美观有序，无乱搭乱建、乱贴乱画、乱摆摊点

现象。集贸市场卫生设施完善，功能分区合理，活禽售卖、宰杀设置相对独立的

区域，管理良好。

6．加大建筑工地管理力度，建筑工地符合《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

准》要求，建筑物料堆放有序，施工泥土不影响道路通畅和环境卫生。

7．河道等水体的水面清洁，无漂浮垃圾。岸坡整洁，无垃圾杂物。

8．镇建成区绿化符合要求，绿化覆盖率≥30％，路灯亮灯率≥95％。

9．建成区内禁止放养家禽家畜，确保不影响环境卫生和周围村民正常生

活。



（四）环境保护

1．建立环境保护工作机制，认真贯彻环境保护政策，确保三年内不发生

较大（Ⅲ级）以上级别环境污染事件。

2．水环境质量、空气环境质量、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或环境规划

要求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％。

3．重点工业污染源废水、废气达标排放率 100％，强化污水处理厂管理，

镇建成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要达到 85％以上，村建成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70％

以上。

4．医疗、危险废弃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现安全贮存和处理，医源性污

水排放符合国家标准。

（五）病媒生物防制

1．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方针，落实防制人员、经费，防鼠防

蝇设施完善，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。

2．注重科学合理用药，不使用国家禁用药物。

3．积极开展乡镇病媒生物监测工作，科学设定监测点，及时准确掌握病

媒生物危害现状。



4．通过综合防制，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等病媒生物得到有效控制。鼠密度

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，蚁、蝇、蟑螂密度至少有一项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，其它

项不超过国家标准的 3 倍。

（六）食品安全、生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

1．加大监督监测与技术指导力度，确保三年内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、

饮用水污染事故、职业危害事故。

2．食品生产经营单位、集中供水单位及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有有效许可证，

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健全，生产经营条件、操作过程符合相应法规规范要求。从业

人员持有效健康证、具备相应岗位的基本卫生知识并掌握卫生安全操作规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食品生产单位生产过程中按照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，无违法添加非食

用物质现象。各类餐饮服务单位、集体食堂防尘、防蝇、防鼠及上下水设施和冷

藏设备齐全，有餐具消毒、保洁设施并运转良好，食品原料和制售过程符合食品

安全要求，无交叉污染。

4．集中式供水管理规范，自身检测和卫生监督机构监督、监测资料齐全。

集中式供水出厂水、管网末梢水和二次供水的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



5．旅馆、美容美发厅、公共浴室、网吧等场所内外环境整洁，公共用品

的清洗、消毒设施齐备，工作人员操作符合卫生规范要求。公共场所应当有良好

通风采光条件，合理配备垃圾箱和卫生公厕。

6．企业职业卫生符合国家规定要求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、

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，依法进行职业卫生审查，企业对劳动者开

展职业健康监护工作。

7．乡镇普通中小学设卫生室，按学生人数 600：1 的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

术人员。学校教学建筑、环境噪声、教学采光照明以及黑板、课桌椅的设置符合

国家有关标准。学校食堂符合食品安全要求，饮用水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

标准》。

（七）传染病防治

1．认真贯彻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

设达到国家规定要求，重大疾病控制按期完成国家规划要求，近 3 年无因防控措

施不力导致的甲、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。

2．医疗机构贯彻落实《医院感染管理办法》，有健全的医院感染控制、

疫情登记报告制度，对传染病、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范报告和

处理。医院设立传染病预检分诊点和专科门诊。

3．免费实行国家免疫规划项目的预防接种，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程

接种率≥95％；有流动人口免疫规划管理办法，居住期限 3 个月以上的儿童建卡



建证率≥95％；预防接种规范，安全接种率 100％，幼托机构、学校按照《疫苗

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开展入托、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。

4．临床用血 100％来自无偿献血，其中自愿无偿献血≥90％。依法打击

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，医疗服务秩序良好。

（八）镇辖村卫生

1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高于所在省（区、市）平均水平。

2．建设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村卫生室（所），配置医疗用房、设备和人

员，村医取得合法执业资格。

3．30％以上村庄建成省级卫生村。

4．自来水普及率≥90％，其中学校自来水普及率≥95％，定期开展农村生

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。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70％，其中学校无害化卫生厕

所普及率≥80％。

5．村庄主干路硬化，支路平整。村容整洁，村内垃圾密闭存放，定期清

理，柴草、杂物堆放整齐。无蚊蝇孳生的污水坑、粪坑。

6．积极开展创建卫生户活动，农户居室内外整洁，村民卫生习惯良好。

7．村内家禽牲畜实行圈养，无散放牲畜、家禽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

创建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21 年 4 月）。镇政府召开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动

员大会，成立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各级各部门也要建立相

应组织，层层签订责任书，广泛开展创卫宣传，营造创卫氛围，增强居民创卫意

识和责任感，掀起创卫新高潮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12 月）。根据《国家卫生

乡镇（县城）标准》和《国家卫生乡镇（县城）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全

面开展达标创建活动，必须完成卫生基础设施建设。

（三）长效管理阶段（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）。夯实基础，形成

创建国家卫生乡镇长效管理机制，与每月城镇管理考核工作相结合进行同步考核

评比，充分做好迎接国家卫生乡镇验收准备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广泛开展创卫宣传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争创

国家卫生乡镇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深入、持久、广泛地进行卫生意识和文明意识教

育，增强全体公民的责任感、紧迫感和自觉性，使卫生乡镇创建工作做到家喻户

晓。

（二）完善组织协调制度。成立镇创建国家卫生乡镇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

办公室，分五个专项工作组，人员从各相关业务部门抽调。同时强化各项目组之

间的联系沟通，发挥各项目组的作用。各部门、各单位也应成立相应的创卫机构。



（三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要理顺管理体制，管理体系更加完善颇畅。对

一些动态特征明显的项目组织突击整治时，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创建成

果，防止反弹。

（四）加大建设资金投入。要严格对照创卫指标和要求，加大资金投入，

进一步完善环卫设施，以提高绿化率和路域环境整治为重点，加强基础设施配套

建设，确保乡镇卫生功能各项量化指标在创建申报年内全面达标。

（五）建立完善考查制度。建立创卫工作考核机制，加强对部门创卫分解

项目考核力度，真正做到责任落实，令行禁止，奖罚分明。建立创卫工作的督查

机制，加强对乡镇的管理和执法检查。

 


